
致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

亲爱的毕业生党员：

你们好！

光阴似箭，在校生活转瞬即逝，在校期间，你们自觉接

受了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不仅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而

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说明你们的政治思想正逐步

走向成熟，使自己的人生得到了新的升华。在此，学校党委

组织部全体同仁向你们在校期间的突出表现、取得的优异成

绩表示衷心祝贺！希望你们紧跟时代步伐，发扬“忠恕博学、

笃行致远”的校训精神，始终牢记入党誓词，坚守入党初心，

铭记党员身份，站好岗、守好责，一如既往地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在你们即将离校之际，各位毕业生党员要珍惜和尊重自

己的党员身份，重视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重要性，务必按照

要求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手续。为方便你们及时正确接转

党员组织关系，特此提醒。

一、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重要性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党

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变动组织关系的重要凭证，是党员

政治身份的证明。党员毕业离校时，应按规定及时转移党员

组织关系。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不及时转接关系，是党

员意识和组织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不强的一种表现，连续

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

配的工作，按照党章规定将会被认定是自行脱党。



二、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要求

根据有关规定，高校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

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在单位党组织；工作单位未

建立党组织的，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住

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

可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学院，出国（境）前，应向学院党组织

提交保留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学习地点、时间、留学

方式、联系方式、境内联系人等情况，填写《保留组织关系

申请表》，由学院党组织审批，其间应每半年向党组织汇报

1 次思想状况，归来后及时到学院党组织报到，配合做好恢

复组织生活相关工作；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组织关系

转移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或随同档案转移到

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对因特殊

情况未能落实组织关系接转单位的，可申请将组织关系暂时

保留在学院，期间符合条件的应及时转出，组织关系保留在

学院期间，要主动与学院党组织保持联系，按规定交纳党费，

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党员离校后超过 6 个月未反馈回执、未转出成功，无正

当理由不与原所在党支部联系、情节严重的，经党组织讨论

可决定停止党籍，或按自动脱党予以除名，预备党员取消预

备党员资格。

三、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程序

（一）转出组织关系的党员应在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

（90 天）内到新党组织报到，确保对方党组织在有效期内接



收介绍信，提交介绍信前请拍照留底。对方党组织成功接收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后，应在介绍信下方的回执联上加盖党

组织公章，请你通过适当方式（邮寄或传真）将回执单反馈

给原学院党组织，反馈回执前请拍照留底。请你主动到党支

部报到、参加组织生活并交纳党费，并自行做好记录。在确

认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请你向原所在党支部作一次反馈。

（以上针对转往省外的党员。转往省内的是通过全国党员管

理信息系统转接。请务必向新单位党组织确认其在系统中接

收了组织关系。）

（二）你的党员材料已归入你的人事档案，如去往单位

提出查档，可请对方直接与你的人事档案转往地联系。也可

以联系原所在党支部或学院党总支，提供与你入党信息相关

的证明材料。

（三）如你在转接组织关系过程中遇到困难，请及时联

系学院党总支或党支部相关负责同志。相关工作人员和老师

们会尽力为大家提供帮助。

希望你们在今后继续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

断加强党性锻炼，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母校争光，为

党旗争辉！衷心地祝愿你们学习工作顺利！

中共蚌埠工商学院委员会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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